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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

2023年5月1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5月22日下午16点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荣明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
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在公司董事充分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选举张荣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5月 24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董事长提议，董事会选举以下董事担任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荣明先生
其他委员：赵英明先生、卜才友先生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周海涛先生
其他委员：史克通先生、宋玉惠女士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史克通先生
其他委员：张荣明先生、赵英明先生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赵英明先生
其他委员：郑崝先生、周海涛先生
上述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5月 24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聘任张荣明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5月 24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荣明先生提名，聘任刘慧枝女士、杨彦女士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5月 24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荣明先生提名，聘任卜才友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

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5月 24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荣明先生提名，聘任何林渠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5月 24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顾婷婷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各项工作，任期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5月 24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爱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的有关规定，经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议核查后认为，本次
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同意确定2023年5月22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
的152名激励对象授予882.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7.8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5月 24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的《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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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

2023年5月1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5月22日下午17点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晓平女士主持，会议应出
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在公司监事充分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公司监事会换届工作已经完成，为保证监事会正常工作，现根据《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吴晓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5月 24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公司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

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
合《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

综上，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等相
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监事会同意以2023年5月22日为

首次授予日，并同意以 7.82元/股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 152名激励对象授予 882.00万股
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5月 24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的《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特此公告。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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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5月 22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与《关于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在股东大会
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
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长：张荣明先生
（二）非独立董事：张荣明先生、宋玉惠女士、郑崝先生、卜才友先生
（三）独立董事：周海涛先生、史克通先生、赵英明先生
（四）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荣明先生
其他委员：赵英明先生、卜才友先生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周海涛先生
其他委员：史克通先生、宋玉惠女士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史克通先生
其他委员：张荣明先生、赵英明先生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赵英明先生
其他委员：郑崝先生、周海涛先生
上述董事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二、第三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一）监事会主席：吴晓平女士
（二）职工代表监事：孙薇女士
（三）非职工监事：张健女士
上述监事任期自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

满之日止。
三、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一）总经理：张荣明先生
（二）副总经理：刘慧枝女士、杨彦女士
（三）董事会秘书：卜才友先生
（四）财务总监：何林渠女士
（五）证券事务代表：顾婷婷女士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
见附件。

四、部分董事、监事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高丽平女士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离任后不再在

公司担任职务。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龙涛先生和孙刚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
公司独立董事。公司对高丽平女士、龙涛先生和孙刚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及为公
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2日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张荣明先生简历
张荣明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1987年

7月至1991年6月，任首都钢铁公司首钢大学教师；1992年1月加入北京华美时装厂担
任厂长，其后主要工作及任职均在爱慕公司，一直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曾任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

张荣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63,323,229股，占公司总股本 40.83%，间接控制约
22.26%的股份,直接和间接合计控制约 63.09%的本公司股票。张荣明先生是北京爱慕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苏州今盛泽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苏州今盛泽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今盛泽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张荣明与北京爱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今盛泽爱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今盛泽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今盛泽
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以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
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2、刘慧枝女士简历
刘慧枝女士：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2年8月加

入爱慕，先后担任北京分公司生活馆旗舰店店长、北京分公司业务主管、广州分公司经
理、儿童内衣事业部总经理，目前担任爱慕股份副总经理兼零售中心总监。

刘慧枝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苏州今盛泽爱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约0.07%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
尚未解除的情形。

3、杨彦女士简历
杨彦女士：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0年7月加入

爱慕股份后，其后主要工作及任职均在爱慕股份，历任爱慕形象设计师、推广策划专员、
爱慕媒介公关部经理、爱慕先生营销部经理、爱慕营销部经理、爱慕品牌事业部总经理、
弘华之锦总经理等。2017年12月至今，任爱慕股份副总经理，2022年1月至今，兼任爱
慕乎兮事业部总经理。

杨彦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苏州今盛泽爱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约0.08%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
解除的情形。

4、卜才友先生简历
卜才友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具有上海证券

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1986年7月至1991年4月，任沈阳师范学院科员；1991年
4月至1999年8月，任辽宁省教师培训中心科长；1999年8月加入北京爱慕制衣厂，其后
主要工作及任职均在爱慕公司，历任沈阳办事处经理、东北区总经理、销售总监、副总裁
等。2017年5月至2019年11月，任爱慕股份副总经理，2020年1月至2023年3月，任爱
慕股份监事，现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卜才友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北京美山子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约0.69%的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
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5、何林渠女士简历
何林渠女士：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7年

8月至2014年2月，任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审计经理；2014年4月至2015年
4月，任鑫苑（中国）置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任当代置业（中
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6年 7月至 2016年 12月，任职于爱慕有限投资管理部；2017
年5月至2023年5月，任爱慕股份董事会秘书，2017年12月至今，任爱慕股份财务总监。

何林渠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苏州今盛泽爱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约0.04%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
尚未解除的情形。

6、顾婷婷女士简历

顾婷婷女士：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上
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08年7月入职爱慕，历任知识产权专员、法务专
员、知识产权经理、法务高级经理、公司法务代表、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现任董事会办
公室执行总监。

顾婷婷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苏州今盛泽优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约0.02%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
尚未解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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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3年5月22日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882.00万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以及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认
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于2023年5月22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公司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5月22日。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爱慕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爱慕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爱慕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3年 5月 4日至 2023年 5月 14日，公司将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
出的异议。2023年 5月 16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3年 5月 22日，公司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爱慕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爱慕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2023年 5月 23日，公
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4、2023年 5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首次授予日
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本激励计划相关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

定的授予条件均已满足，确定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5月22日，满足授予条件的具体情况
如下：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

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

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成就。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3年5月22日。
2、首次授予数量：882.00万股。
3、首次授予人数：152人，包括公司（含公司控股子公司，下同）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
4、首次授予价格：7.82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
6、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1）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本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激励对象因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等股份同时按本激
励计划进行锁定。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未
成就时，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下期。

①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
示：

解除限售安排

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部分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48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首
次获授权益数量比例

40%

30%

30%
② 本计划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所示：
a.若预留部分于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前授予，则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

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部分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部分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之日起 24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之日起 36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之日起 48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预
留获授权益数量比例

40%

30%

30%
b.若预留部分于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后授予，则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

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部分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预
留获授权益数量比例

50%

50%
7、解除限售的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
本激励计划的考核年度为2023-2025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根

据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完成情况确定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的比例。
①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部分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考核
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该考核年度使用的
考核指标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2年的增长率
或年度净利润较2022年的增长率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2年的增长率
或年度净利润较2022年的增长率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2年的增长率
或年度净利润较2022年的增长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A）
目标值

（Am）

10%

18%

25%

触发值
（An）
9%

16%

22%

净 利 润 增 长 率
（B）

目标值（Bm）

70%

100%

135%

考核指标

营业收入增长率（A）

净利润增长率（B）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M）

业绩完成度

A≥Am
An≤A〈Am

A〈An
B≥Bm
B〈Bm

指标对应系数

X=100%
X=90%
X=0%

Y=100%
Y=0%

取X与Y的孰高值

注：a.上述“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且剔
除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的
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作为计算依据。

b.上述财务指标均以公司当年度经审计并公告的财务报告为准。
②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所示：
a. 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于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前授予，则考核年度、各

年度业绩考核目标与首次授予部分一致。
b. 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后授予，预留授予部分的

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部分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考核
年度

2024年

2025年

该考核年度使用的
考核指标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2年的增长率
或年度净利润较2022年的增长率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2年的增长率
或年度净利润较2022年的增长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A）
目标值

（Am）

18%

25%

触发值
（An）

16%

22%

净 利 润 增 长 率
（B）

目标值（Bm）

100%

135%
考核指标

营业收入增长率（A）

净利润增长率（B）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M）

业绩完成度

A≥Am
An≤A〈Am

A〈An
B≥Bm
B〈Bm

指标对应系数

X=100%
X=90%
X=0%

Y=100%
Y=0%

取X与Y的孰高值

注：（a）上述“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且
剔除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
的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作为计算依据。

（b）上述财务指标均以公司当年度经审计并公告的财务报告为准。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2）业务单元层面业绩考核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需与其所属业务单元对应考核年度的业

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挂钩，根据业务单元层面业绩的完成情况设置不同的解除限售比
例（L），具体业绩考核要求按照公司与各部门激励对象签署的相关协议执行。

（3）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公司制定的考核办法分年进行考核，并依据每个年度的考

核结果确定激励对象实际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A+、A、B、C、D五个档次，其具体对应的可解除限售比例如下表所示：
考核结果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A+

100%
A B

80%
C
0%

D
0%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公司层面解
除限售比例（M）×业务单元层面解除限售比例（L）×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所有激励对象当期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未能解除限售或未能完
全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8、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刘慧枝

杨彦

何林渠

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
（149人）

预留

合计

职务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18.00
18.00
15.00
831.00
118.00
1,000.00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
例

1.80%
1.80%
1.50%
83.10%
11.80%
100.00%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0.04%
0.04%
0.04%
2.08%
0.29%
2.50%

（1）公司在全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本激
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本激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
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数量累计未超过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
司股本总额的1%。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9、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限制性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
市条件的要求。

二、关于本次授予权益情况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与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

划相关内容一致。
三、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董事。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激励计划的高

级管理人员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内没有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
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董事会已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5月22日，根据首次授予日限制
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确认激励成本。经测算，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
会计成本的合计影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股票数量（万

股）

882.00

总费用
（万元）

8,008.56

2023年
（万元）

3,036.58

2024年
（万元）

3,336.90

2025年
（万元）

1,301.39

2026年
（万元）

333.69
注：1、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

予日、授予日收盘价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
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2、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
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所需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标的股票

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资金由激励对象个人自筹。公司将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

规定，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经核査，我们认为：
（一）《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中规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满足。
（二）本次拟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激励计划》中确定的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不存在《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规定的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其作
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三）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或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公司不存在为
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四）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
日为2023年5月22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
增强公司核心团队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
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以 2023年 5月 22日为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并同意以7.82元/股的价格向152名激励对象授予882.00万股限制性股票。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和《爱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
简称“《激励计划》”）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情形，公司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

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
《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等相
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监事会同意以2023年5月22日为
首次授予日，并同意以 7.82元/股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 152名激励对象授予 882.00万股
限制性股票。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已就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

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规
定；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股权授予登记等事项。

九、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认为：公司

本次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授予价格、授予对
象及授予数量等的确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本次授予后，尚需按
照相关要求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特此公告。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变更议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3

年4月29日发出通知，并于2023年5月23日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下午14:30在公司总部大楼六楼会议室
召开；2023年 5月 23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2023年5月23日9:15-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新宏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46人，代表股
份 1,396,072,122股，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以下简称“股
份总数”）2,628,386,237股的53.12%。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1,307,243,303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9.7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1人，代表股份88,828,819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38%。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 43
人，代表股份89,896,8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2%。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26,937,452股，占公司
总股份 1%，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
份。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

议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1、审议《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2,348,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333％；反对 518,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1％；弃权3,205,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72,8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75％；反对518,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766％；弃权3,205,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59％。2、审议《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2,348,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333％；反对 518,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1％；弃权3,205,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72,8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75％；反对518,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766％；弃权3,205,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59％。3、审议《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2,339,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326％；反对 52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8％；弃权3,205,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63,8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8475％；反对527,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866％；弃权3,205,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59％。4、审议《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5,475,4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73％；反对 50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3％；弃权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300,1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62％；反对507,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640％；弃权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8％。5、审议《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2,348,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333％；反对 518,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1％；弃权3,205,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72,8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75％；反对518,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766％；弃权3,205,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59％。6、审议《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4,877,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44％；反对 1,104,6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1％；弃权89,7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702,4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714％；反对 1,104,65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288％；弃权89,7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8％。7、审议《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6,792,3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027％；反对29,190,0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909％；弃权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617,0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4296％；反对29,190,02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4706％；弃权 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关于为新加坡金螳螂内保外贷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0,517,8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21％；反对 5,464,6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914％；弃权89,7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342,4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8215％；反对 5,464,61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788％；弃权89,7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9、审议《关于子公司为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0,523,7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26％；反对 5,458,7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910％；弃权89,7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348,3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8280％；反对 5,458,71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722％；弃权89,7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10、审议《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1,406,2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332％；反对24,576,1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604％；弃权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230,9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5620％；反对24,576,1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3382％；弃权 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8％。11、审议《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4,877,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45％；反对 1,104,5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1％；弃权89,7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702,5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715％；反对 1,104,55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287％；弃权89,7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8％。12、审议《关于开展金融资产转让及回购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5,491,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4％；反对 490,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2％；弃权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316,3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43％；反对490,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60％；弃权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8％。13、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和信托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7,555,5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37％；反对18,426,8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199％；弃权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80,2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4024％；反对18,426,8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978％；弃权 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8％。14、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1,461,3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97％；反对 576,47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3％；弃权4,034,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286,0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711％；反对576,47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13％；弃权4,034,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877％。15、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5,464,1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64％；反对 518,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1％；弃权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288,8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37％；反对518,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766％；弃权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朱雪珍、赵增耀和殷新向大会作了2022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内容于 2023年 4月 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供投资者查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指派居兆律师、王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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